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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
第86号建议的答复

李静洁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石林景区服务配套设施，配合旅游转型的建议》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 一、基本情况

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》（修编2003——2020年）》于2007年建设部以建城函〔2007〕139号文件批复实施。空间规划结构分为“一个中心区，七大景区”。“一个中心”,即旅游服务中心区；“七大景区”，即：大石林景区、乃古石林景区、月湖景区、长湖景区、大叠水景区、望城山—仙女湖景区、蓑衣山—文笔山景区。石林风景名胜区面积350平方公里，分为特级区（44.96平方公里）、一级区(62.10平方公里)、二级区（107.21平方公里）、三级区（135.73平方公里）。四方塘位于大石林景区中，属一级保护区。

二、办理情况

依据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修编2003——2020年）第八章景区发展规划，大石林景区中对四方塘上位规划为四方塘拆除人工堤岸和人工建筑、恢复原有自然生态景观风貌，加强周边绿化植被建设，形成以湖面、石林、森林、野趣为景观特色的游览景点。您提出的“把旅游线路出口调整至四方塘并在此处打造旅游文化长廊”，因国务院批准的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修编2003——2020年）中无该线路，不符合规划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已启动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修编2021——2040年）》工作，计划把该线路纳入风景区总体规划修编中，待国务院批准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修编2021——2040）》后，按程序报批实施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石林旅游发展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对石林旅游发展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多为建设“美丽石林，幸福彝乡”建言献策。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2019年7月19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丛宾， 13987640898）
抄送：县人大办,县政府办 。 
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19日印发







- 2 -
- 1 -

